湘潭县自然资源局

临时用地审批单

潭（县）自然资临字〔2025〕01号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公顷
	申请用地单位
	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

	用地位置
	湘潭县石潭镇中山村、象塘新村

	项目名称
	湘潭县石潭渔光互补光伏发电建设项目临时用地

	申请用地总面积
	1.0629
	土地所有权性    质
	集体

	土地取得方式
	租赁
	土地使用
期    限
	2025年2月18日

至2027年1月18日止

	批准
临时
用地
的种
类和
面积
	耕地
	林地
	牧草地
	园地
	其他
农用地
	建设
用地
	未利
用地
	合 计

	
	水田
	旱地
	
	
	
	
	
	
	

	
	
	
	0.0939
	
	0.9555
	0.0135
	
	
	1.0629

	注意
事项
	1、你单位不得在临时用地范围内修建永久性建（构）筑物和其他设施，预制场、拌合场等容易造成永久性破坏的临时用地原则上不得占用耕地，如遇国家建设征收土地时，必须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。
2、临时用地前，必须依法兑现对被用地单位和群众的补偿，妥善处理好临时用地中可能出现的问题。
3、临时用地使用期间，严格按照复垦方案设计及施工要求，做好安全防范工作。
4、期满后，你单位应自觉接受湘潭县自然资源局的督促，负责及时清除废弃物，恢复土地原状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复垦义务交回土地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2月18日   

